
湖 南 省 商 务 厅
关于做好 2025年“乐享湖南 湘当有惠”

消费券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提振消费

的部署要求，充分发挥消费券对居民消费的撬动作用，省商务厅

会同省财政厅将于近期启动开展 2025年“乐享湖南 湘当有惠”

消费券发放活动。现就做好消费券发放有关工作明确如下。

一、活动主要内容

（一）活动时间：2025年 10月至 2025年 12月。

（二）发券范围：本次消费券发放范围为餐饮、加油、家政

服务、美容美发四大重点行业，以鼓励线下到店消费为导向。

（三）发券方式：采取“商户报名、审核公示”和“消费者

线上报名、公证摇号中签”方式发放，中签消费者在核销期到相

应的商户消费核销。

（四）发券平台及各平台发券品类：支付宝（餐饮、加油）、

云闪付（餐饮、加油、家政服务）、美团（餐饮、美容美发）、抖

音（餐饮、美容美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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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前期筹备工作，确保活动顺利开展。广泛动员并

指导本地区企业商户在指定发券平台报名，商户报名开始日期另

行通知。做好审核公示工作，各发券平台先组织对报名商户进行

审核，在平台审核的基础上，各市州商务局会同相关行业协会对

本地报名商户进行复审，重点核查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，

建立商家白名单，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商户进行备案和公示。对

活动期间新报名商家实行“即报即审”，对因经营异常、投诉率高

被列入失信名单的商家，立即终止合作并追回已核销资金。会发

券平台、行业协会做好政策培训工作，组织辖区内参与活动的商

家开展政策培训，重点讲解消费券核销操作、资金结算流程及违

规处理措施，确保商家工作人员熟练掌握规则，依法依规执行发

券流程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引导，激发消费活力。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相

结合方式，充分利用本地区主流媒体、政务新媒体、单位公众号、

视频号、各发放平台及公交地铁广告、社区公告栏等线下渠道，

广泛宣传活动。制作并发布进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等通俗易懂

的系列配套宣传内容，有效扩大知晓度。同时，鼓励并指导商家

通过会员系统、门店海报等扩大宣传，吸引消费者参与。

（三）积极策划配套活动，全省上下联动。结合本地区特色

节庆、赛事活动（如湘超），开展“消费券+文旅”“消费券+体育”

等联动活动。充分利用本地区核心商圈等消费集聚区，开展夜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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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光秀等活动。积极开展“湘品出湘”等主题促销活动。鼓励引导

本地区餐饮、零售、家电等行业龙头企业推出“消费券+企业折扣”

叠加优惠，形成政策与市场的协同效应。积极拓展线上消费渠道，

联合各属地平台，开设“乐享湖南”专区，对在本地区使用消费券

的给予一定额度的补贴，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消费。

（四）加强过程跟进，提升成果成效。依托发放平台后台，

每日监测消费券使用率、核销金额等核心指标，每周形成《消费

券发放使用情况简报》，重点分析区域、行业消费趋势。指导商

家按要求开具发票、保存交易凭证，确保消费券核销记录与实际

交易一致。每天抽取一定数量的交易订单进行人工复核，重点核

查消费时间、金额异常的订单。对单日核销金额超过 5万元的商

家、同一设备频繁领券等异常情况启动预警，要及时主动联合市

场监管部门开展实地核查，涉嫌套取补贴的立即暂停合作并移交

司法机关。

（五）其他事项。10加强组织领导。省商务厅成立消费券发

放工作专班，统筹协调全省活动推进。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要明

确分管领导和联络员，强化对本地消费券发放、监督管理等工作，

确保责任落实到位。20畅通投诉渠道。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要设

立专门的消费券投诉电话或专区，对消费者反映的“虚假宣

传”“拒绝核销”等问题，须指导发放平台在 3个工作日内办结并

反馈处理结果。30注重舆情管控。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动态，对

消费券申领难、商家核销不及时等问题，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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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负面舆论发酵。要加强风险预警，及时处置舆情和纠纷，消

除风险隐患。

请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在活动结束后 15日内，提交消费券

实施效果评估报告，重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，为后续政

策优化提供参考。

联系人：孟平，联系电话：0731-82287110，电子邮箱：

swtwmc701@163.com。

湖南省商务厅

2025年 10月 20日


